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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警察局自 6 月 7 日起連續二週，針對轄區常有酒駕違規及肇事路段、時段，每日

規劃分區取締酒駕勤務，遏止投機民眾酒駕違規行為；自本年 9 月起每月統一律定 2 次

「全國同步擴大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」，各警察機關再自行規劃 2 次以上取締酒駕勤

務，以持續防制酒駕交通事故。 

(三)本年 6 月 28 日通函各警察機關除辦理相關宣示活動外，並邀集轄內餐飲職業工會、餐飲

業者、計程車工會、停車場管理業者等辦理「防制民眾酒駕宣導」座談會；本年 7 月 4

日訂頒「廣徵各界對於酒後駕車加重處罰意見及加強宣導工作」實施計畫，以落實執行

交通部宣導政策；持續加強交通宣導，提高大眾對酒駕之危險認知外，同時倡導「事先

預防重於事後取締」理念，針對各節慶連續假日，國人飲酒頻率較高之時機，要求各警

察機關落實執行取締酒駕執法與宣導措施，加強防範酒駕肇事發生。 

(四)透過各地方政府道安會報力量，協請相關業者推動包括：於餐廳門口或內部適當處所設

置「酒後不開車」相關宣導標示牌，宣導「指定駕駛」及「善用大眾運輸工具」觀念；

於本年 8 月 13 日由李部長親自主持啟用智慧型手機「警政服務 App」，並提供「代叫計

程車」、「酒駕法令」及「數據統計」等 3 類服務功能，提供民眾免費下載使用。 

(五)修訂「取締酒後駕車工作督導考核計畫」評核基準表之「勤務規劃」與「肇事防制與處

理」，增列各警察機關應定期分析「取締酒駕攔檢點」、「酒駕事故地點」及「轄內常

飲酒集中地點」之關聯性，據以規劃勤務，責由各警察局督導各分局落實執行；結合年

度行政院頒布之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年終視導，聯合督考各警察機關

，提升執行成效。 

三、為加強防制酒後駕車之教育及宣導，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除訂定包括酒駕罰則、喝

酒後改搭計程車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、指定駕駛、請親友接送返家、請飲酒場所主動提供代

客叫車或代客駕車之服務，以及呼籲民眾發現酒駕請打 110 等 6 項酒後不開（騎）車之宣導

外，該部並與非營利組織「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」合作，利用活動、文宣等方式推廣指定駕

駛，並將該觀念推廣於販售酒類之場所；本年上半年並推動宣導標語徵選活動，優選作品函

送各縣市運用宣導，以及函請財政部協調酒商於酒類廣告及外包裝，增加酒後不開車警語及

圖示；配合時令及法令修正，規劃於本年 11 月至 102 年 2 月加強製作宣導短片，透過電視廣

告、公益時段、各縣市地方系統臺及電影院播放；請警廣與 27 家委製電臺以口播及插播帶宣

導；印製海報、雜誌及加油站懸掛布條；利用網路行銷、手機廣告及社群媒體等宣傳，並透

過戶外媒體如車體、巨型電視牆宣導，隨時提醒駕駛朋友。 

（五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加強宣導火炬計畫並將苗栗縣列為示

範縣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6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8） 

陳委員就加強宣導火炬計畫並將苗栗縣列為示範縣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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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一、為順利推動「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」，內政部與教育部已進行相關宣導作為如下： 

(一)多次行文各地方政府及新住民重點學校，宣達計畫內容及相關訊息。 

(二)本（101）年 6 月 22 日、26 日及 27 日辦理 3 場全國說明會，邀請各地方政府及新住民重

點學校參與，說明計畫內容及執行方式。 

(三)本年 8 月至 9 月間積極參與各區域工作小組會議，加強業務宣導溝通。 

(四)本年 9 月 17 日假新北市大豐國小舉辦「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啟動儀式」，透過媒體宣導

加強社會大眾之瞭解，未來將持續結合地方政府、學校及 NGO 團體網絡資源，合作宣導

推動。 

(五)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已於網站設置「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業務專區」，提供計畫行動

方案內容、申請書表範例、補助項目及基準、各地方重點學校名單、業務簡報等相關資

料；未來將規劃成立多媒體專屬網站，並與各地方政府、新住民重點學校進行連結，將

辦理成果及影音資料即時上傳，透過資訊平臺提升宣導效益。 

二、為期增加新住民重點學校推動前開計畫之校數，擴大參與層面及效益，內政部已整合節餘經費

及民間資源，提供各地方可再申請增加新住民重點學校，補助經費上限為每校 20 萬元，並於

本年 9 月 6 日函請各地方政府調查轄區增加推動校數之意願，苗栗縣其他新住民重點學校如

有需求，可由苗栗縣政府彙整向內政部提出申請，惟因經費有限，將考量申請學校數並基於

公平原則依比例妥為分配。如仍有不足，可另向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提出申請。 

三、至陳委員建議將外籍配偶就業與老人照護相結合一節，為因應我國長期照顧人力需求，促進居

家服務員、病患服務人員就業市場互相流通，並整合居家服務員、病患服務人員訓練課程，

內政部於 92 年 2 月 13 日會銜行政院衛生署公告「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」，針對照顧服

務員服務對象、服務項目、受訓對象、訓練單位、師資條件、訓練課程內容與時數等進行規

範。另該計畫原規定受訓對象應具國小以上學歷，為避免外籍配偶因難以返鄉取得學歷證明

文件，致影響參訓及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之機會，內政部前業邀集行政院衛生署、各地方政府

及專家學者，於本年 5 月 25 日召開會議，決議將學歷資格予以刪除，俾有效促進外籍配偶參

與照顧服務工作。 

（五十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簡化公有土地處分程序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6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9） 

許委員就簡化公有土地處分程序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按公有土地係國家經濟建設之重要自然資源，對於公有土地之經營管理，不宜僅著重財政目的

，宜同時兼顧國土永續經營、增進全民福址、促進土地合理有效利用等政策目標。我國憲法

及「地方制度法」雖明定地方財產之經營及處分屬地方自治事項，各地方政府並據以制定財


